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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荣盛石化”）对外

公布的《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浙商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浙商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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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发行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2018]1922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绿色公司债券 

三、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债券名称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

一期）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绿色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 19 荣盛 G1 20 荣盛 G1 20 荣盛 G2 

核准文件

和核准规

模 

经中国证监会[2018]1922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含 40

亿元）的绿色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 2 年 4（2+2）年 4（2+2）年 

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

权 

无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的第 2 年末调整

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的第 2 年末调整

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 

回售选择

权 
不适用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

在公告的回售登记期内进行

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在

第 2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按票

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

行人。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

在公告的回售登记期内进行

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在

第 2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按票

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

行人。 

回售登记

期 
不适用 

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

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

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发出

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

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

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

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发出

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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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

日起 3 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 

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

日起 3 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 

发行规模 10 亿元 10 亿元 10 亿元 

债券利率 5.42% 4.77% 4.79% 

起息日 2019 年 11 月 26 日 2020 年 4 月 22 日 2020 年 9 月 2 日 

付息日 
2020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1 月 26 日 

2021年至 2024年每年的 4月

22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

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

年的 4 月 22 日 

2021年至 2024年每年的 9月

2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

的 9 月 2 日 

到期日 2021 年 11 月 26 日 

2024 年 4 月 22 日；若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

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4

月 22 日 

2024 年 9 月 2 日；若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

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9

月 2 日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

方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偿还本金，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计息期限 按年计息 

发行方式

及发行对

象 

面向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并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A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 

担保方式 无担保 无担保 

本期债券由浙江荣盛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发行时主

体和债券

信用级别 

AA+/AA+ AA+/AA+ AA+/AAA 

主承销

商、债券

受托管理

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销商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

用途 

全部用于浙江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4,000 万吨/年炼化

一体化项目建设 

70%用于浙江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4,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

化项目建设，其余部分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70%用于浙石化 4,000 万吨/

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剩

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或偿还公司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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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水荣 

注册资本： 人民币 6,750,350,000 元 

实缴资本： 人民币 6,750,350,000 元 

成立日期： 1995 年 9 月 15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红阳路 98 号 

办公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荣盛控股集团大楼 

邮政编码： 311247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全卫英 

公司电话： 0571-82520189 

公司传真： 0571-82527208-8150 

所属行业：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C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经营范围： 

涤纶丝，化纤布的制造、加工，纸制品加工，轻纺原料及产品，

五金，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

实业投资，普通货物的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道路货物运输

（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经营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255693873W 

二、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情况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20年，发行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726,499.3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0.02%%；实现利润总额1,668,303.7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30.61%；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30,858.8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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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1、分行业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分行业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石化行业 8,222,553.99 6,225,497.28 32.08% 102.95% 72.09% 21.37% 

化纤行业 1,011,841.20 923,758.86 9.54% -1.51% -1.62% 0.93% 

其他 1,492,104.12 1,462,986.02 1.99% -52.95% -53.26% 0.71% 

合计 10,726,499.31 8,612,242.17 24.55% 30.02% 12.04% 17.72% 

2、分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分产品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炼油产品 2,767,373.76 2,058,355.12 34.45% 955.98% 976.94% 7.38% 

化工产品 4,181,120.43 2,981,492.48 40.24% 133.89% 87.87% 29.02% 

PTA 1,274,059.80 1,185,649.68 7.46% -36.36% -35.55% -0.65% 

聚酯切片 316,081.63 289,664.80 9.12% 143.41% 132.40% 5.10% 

涤纶加弹丝 238,631.56 233,602.67 2.15% -20.97% -17.47% -4.10% 

涤纶牵伸丝 276,000.04 269,632.50 2.36% -27.71% -24.43% -4.19% 

涤纶预取向丝 15,421.77 15,523.36 -0.65% 134.99% 118.97% 7.37% 

薄膜产品 165,706.19 115,335.53 43.67% -20.04% -31.08% 24.42% 

其他 1,492,104.12 1,462,986.02 1.99% -52.95% -53.26% 0.71% 

合计 10,726,499.31 8,612,242.17 24.55% 30.02% 12.04% 17.72% 

三、发行人 2020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20 年度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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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为 24,151,492.81 万元，较 2019 年末增加 32.27%；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合计为 3,696,634.18 万元，较 2019 年末增加 63.90%。 

2020年，发行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726,499.3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0.02%；实现利润总额1,668,303.7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30.61%；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30,858.8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31.17%。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动 

资产合计 241,514,928,108.98 182,586,715,778.64 32.27% 

负债合计 171,654,922,645.33 141,019,043,430.69 21.7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合计 
36,966,341,775.73 22,554,598,828.24 63.90% 

所有者权益合计 69,860,005,463.65 41,567,672,347.95 68.06%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总资产为 24,151,492.81 万

元，较 2019 年末增加 32.27%，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建

支出及存货增加。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总负债

17,165,492.26 万元，主要系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建项目资金主要依赖银行

借款。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 107,264,993,119.44 82,499,880,682.37 30.02% 

营业利润 16,681,410,510.33 3,138,606,106.40 431.49% 

利润总额 16,683,037,404.27 3,144,120,793.75 430.61% 

净利润 13,371,789,695.54 2,956,684,227.86 352.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7,308,588,924.22 2,206,876,648.96 2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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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发行人全年实现营业利润 1,668,303.74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431.49%；实现利润总额 1,668,303.74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430.61%；实现净

利润 1,353,267.90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52.2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730,858.89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231.17%。上述指标变动主要系发行

人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000 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一期投产后的新增产品贡

献。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增减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35,143,051.49 -2,051,878,647.14 954.5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283,914,010.47 -35,166,559,397.00 -60.0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577,321,007.79 35,582,525,777.20 -0.01% 

2020 年，发行人全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3,514.31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 954.59%，主要系发行人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000 万吨炼化一

体化项目一期投产后新增产品现金流充沛。 

四、发行人资信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获得银行授信总额 1,846.00 亿元，已提用额

度 1,228.60 亿元，剩余额度 617.4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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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本次公司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2018]1922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绿色公司债券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发行“19 荣盛 G1”债券，发行总额 10 亿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19 荣盛

G1”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浙石化 4,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发行“20 荣盛 G1”债券，发行总额 10 亿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20 荣盛

G1”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浙石化 4,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和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至 9 月发行“20 荣盛 G2”债券，发行总额 10 亿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20

荣盛 G2”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浙石化 4,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和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末，“19 荣盛 G1”债券募集资金净额已经全部用于浙江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4,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19 荣

盛 G1”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20 荣盛 G1”债券募集资金净额已用于浙石化 4,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20

荣盛 G1”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 

截至 2020 年末，“20 荣盛 G2”债券募集资金净额已用于浙石化 4,0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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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20 荣盛

G2”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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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绿色项目进展情况和环境效益 

一、绿色项目进展情况 

“19 荣盛 G1”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000 万吨/

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20 荣盛 G1”债券募集资金的 70%用于浙江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4,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20 荣盛 G2”债券募集资金的 70%

用于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及运营。根据荣盛

石化 2019 年 5 月 20 日公告，项目一期已完成工程建设、设备安装调试等前期工

作，相关装置已具备投运条件，荣盛石化现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将第一批装置（常

减压及相关公用工程装置等）投入运行；根据荣盛石化 2019 年 12 月 30 日公告，

项目一期炼油、芳烃、乙烯及下游化工品装置等已全面投料试车，打通全流程，

已实现稳定运行并生产出合格产品，荣盛石化将进一步完善相关工艺参数调试、

优化，提高装置生产运行水平；根据荣盛石化 2020 年 11 月 3 日公告，项目一期

工程自投产以来各装置生产进展顺利，开工负荷稳步提升，盈利能力逐步增强，

目前二期工程也已完成工程建设、设备安装调试等前期工作，相关装置已具备投

运条件。公司现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已于 2020 年 11 月 1 日将二期工程第一批装置

（常减压及相关公用工程装置等）投入运行。 

二、绿色项目环境效益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属于中国金融学会绿

色金融委员会编制的并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目录（2015

年版）》的下列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说明或界定条件 

1.节能 1.1.工业节能 1.1.1.装置/设施建设运营 

国家颁布单位产品/工序能源消耗限额

标准的行业，装置/设施（不含燃煤火力

发电）产品能耗或工序能耗≤国家单位

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先进值，产品（工

序）能源消耗限额先进值参照相应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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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工序）能源消耗限额国家标准或

《全国工业能效指南（2014 年版）》第 4

节重点行业产品和工序能效附表 4 重点

行业主要产品（工序）能效表。 

4.节能 4.5 工业节能 4.5.1 装置/设施建设运营 

建设运营满足国Ⅴ汽油和国Ⅳ柴油生产

工艺要求的高清洁性标准燃油生产装置

/设施。 

在节能方面，炼化一体化项目一期拟炼油规模为 2,000 万吨/年，炼油综合能

耗为 88.42kgoe/t，单位能量因数能耗为 6.91kgoe/t.能量因数（能量因素为 12.80），

相较于国标先进值 7.0kgoe/t.能量因数，节能量为 2,304.00 万吨标准油。若单位

能量因数能耗按 6.72kgoe/t.能量因数计算，则节能量为 7,168.00 万吨标准油1。根

据化工装置能耗情况，可以计算出炼化一体化项目一期节能量为 22,030.65 万吨

标准油。 

本次债券拟支持项目节能效益情况 

炼化一体化项目一期 能耗 参考值 
生产规模 

（万吨） 

节能量 

(万吨标准油) 

炼油部分能耗（单位：kgoe/t.能量因数）  

炼油 6.91 7.0 2000 2,304 

炼油(不含与芳烃原料生产相关的装置) 6.72 7.0 2000 7,168 

化工部分能耗（单位：千克标油/吨产品）  

乙烯装置 502.9 610 140 14,994 

苯乙烯装置 214.83 264 120 5,900 

聚丙烯装置 50.67 51 90 29.7 

聚乙烯装置 115.41 140 45 1,107 

合计 24,335.65 

按照国际能源署（IEA）规定，每千克标准油热当量为 10000 千卡，因此，

炼化一体化项目一期节能量相当于 282,959.51 亿千瓦时。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

会发布的《中国煤电清洁发展报告》，2016 年我国火电氮氧化物排放绩效为 0.36

克/千瓦时，二氧化硫排放绩效为 0.39 克/千瓦时、烟尘排放绩效为 0.08 克/千瓦

时。从减排角度，项目建设运营后每年可减少烟尘排放量约 22.64 万吨，减少二

氧化硫排放量约 110.35 万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量约 101.87 万吨。此外，根据

                                                             

1 计算总节能量时按前一种情况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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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公布的《2016 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征求

意见稿）》，华东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为 0.67845 吨二氧化碳/兆瓦时，该项目

预计每年碳减排量为 191,973.88 万吨。 

另外，炼化一体化项目一期年生产国 VI 汽油 378.85 万吨，国 VI 柴油 172.81

万吨。“国五”标准相比，“国六”将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限制，在排除工况和

测试影响的情况下，汽油车的一氧化碳排放量降低 50%，总碳氢化合物和非甲烷

总烃排放限制下降 50%，氮氧化物排放限制下降 42%。因此，炼化一体化项目

生产国 VI 标准燃油也可以降低汽车尾气排放，达到改善空气质量的效果。 

本次债券环境效益情况 

项目名称 
节能量 

（万吨标准油） 

烟尘减排量

（万吨） 

SO2减排量

（万吨） 

氮氧化物减排

量（万吨） 

碳减排量

（万吨） 

炼化一体化项目一期 24,335.65 22.64 110.35 101.87 191,9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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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情况 

一、增信机制 

“19 荣盛 G1”和“20 荣盛 G1”未采用外部增信机制；“20 荣盛 G2”由控股

股东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经营管理规范、财务状况健康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尚在审计中），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

具的信用评级报告显示其最新信用等级为 AAA。 

二、偿债计划 

（1）“19 荣盛 G1”偿债计划 

1）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1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2）本期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债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利息支付的具

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告

中加以说明。 

3）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 2021年 11月 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4）本期债券本金的偿付通过债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本金偿付的具

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

中加以说明。 

（2）“20 荣盛 G1”偿债计划 

1）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4 月 22 日；若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4 月 22 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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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2）本期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债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利息支付的具

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告

中加以说明。 

3）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4 年 4 月 22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4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4）本期债券本金的偿付通过债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本金偿付的具

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

中加以说明。 

（3）“20 荣盛 G2”偿债计划 

1）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9 月 2 日；若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9 月 2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2）本期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债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利息支付的具

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告

中加以说明。 

3）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4 年 9 月 2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9 月 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4）本期债券本金的偿付通过债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本金偿付的具

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

中加以说明。 

三、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为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保证本期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发行人

建立了一系列工作机制，包括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和专项偿债账户、组建偿付工作

小组、建立发行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的长效沟通机制、健全风险监管和预警机制



20 

及加强信息披露等，形成一套完整的确保本期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的保障体系。 

1、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和专项偿债账户 

为了保证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合规使用及本息的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益，

发行人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和专项偿债账户。偿债资金主要来自发行人日常经营产

生的现金流。发行人承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日或兑付日前三个交易日

将当年度应支付的利息或本金和利息归集至专项偿债账户，保证当年度债券本息

的按时足额支付。发行人承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日或兑付日前三个交

易日将专项偿债账户的资金到位情况书面通知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若专项偿

债账户的资金未能按时到位，发行人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债券管理办法》的要求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

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

障本期债券本息的按约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3、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由公司董事会和财务部联合组成本期债券本息偿付工作小组，自本期债券发

行之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

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4、引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

发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本期债券本息无法按约定偿付时，根据《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采取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

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

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发行人承诺履行情况，并在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

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其他必要

的措施。 

5、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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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

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使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

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6、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发行人偿债能力、募集

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发行人将按《债券管理办法》、《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2）本次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3）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4）发行人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5）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 

（6）拟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 

（7）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8）发行人及其重要子公司作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

的决定； 

（9）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10）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11）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12）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13）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或未能履行《募集说明书》约定的义务； 

（14）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利息和/或本金； 

（15）发行人管理层不能正常履行职责，导致甲方债务清偿能力面临严重不

确定性，需要依法采取行动的； 

（16）发行人提出债务重组方案的； 

（17）本次债券可能被暂停或者终止提供交易或转让服务的； 

（18）订立可能对甲方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及其他重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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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发行人为本次债券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发生变动，董事长或总经理发生变动

或无法履行职责； 

（21）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以及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和相关债券交易场所规定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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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20 年度内，“19 荣盛 G1”、“20 荣盛 G1”和“20 荣盛 G2”未召开债券持

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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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次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19 荣盛 G1”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每年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1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19 荣盛 G1”的本金兑付日为 2021

年 11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20 荣盛 G1”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每年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4 月 22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4 月 22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20 荣盛 G1”的本金兑

付日为 2024 年 4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

易日）。 

“20 荣盛 G2”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每年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9 月 2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9 月 2 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20 荣盛 G2”的本金兑付日

为 2024 年 9 月 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2020 年度内，“19 荣盛 G1”已按时付息；“20 荣盛 G1”和“20 荣盛 G2”

尚未到兑付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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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 

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将于

发行人年度报告披露后 2 个月内、且不晚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出

具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在本次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每年将

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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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变动情况 

根据发行人对外披露的 2020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度内，发行人董事会秘书

为全卫英，未发生变动情况；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为胡阳阳，未发生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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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2020 年度，“19 荣盛 G1”、“20 荣盛 G1”和“20 荣盛 G2”受托管理人浙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受托管理协议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在履行职责时不存在

利益冲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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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情况 

一、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20 年度，发行人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相关当事人 

2020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三、对外担保 

根据发行人 2020 年年度报告，发行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对外担保金

额为人民币 63,999.99 万元，占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含少数股东权益）

的 0.92%，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海南逸盛 5,852 2020-08-11 2021-8-10 否 

海南逸盛 5,000 2020-08-14 2021-8-10 否 

海南逸盛 1,850 2020-08-17 2021-8-16 否 

海南逸盛 2,127 2020-08-24 2021-8-16 否 

海南逸盛 1,850 2020-08-21 2021-8-20 否 

海南逸盛 3,321 2020-09-21 2021-9-20 否 

海南逸盛 4,611.44 2020-10-21 2021-1-20 否 

海南逸盛 3,456.55 2020-12-04 2021-1-20 否 

海南逸盛 2,980.27 2020-12-18 2021-1-22 否 

海南逸盛 2,467.45 2020-07-17 2021-2-24 否 

海南逸盛 484.28 2020-12-31 2021-9-15 否 

逸盛新材料 15,000 2020-04-14 2025-4-13 否 

逸盛新材料 15,000 2020-09-28 2025-10-1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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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受限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资产受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404,517.07 保证金等 

应收票据/应

收款项融资 
1,500.00 用于开立银行承兑汇票质押 

固定资产 7,760,285.62 银行借款抵押 

在建工程 1,736,303.46 银行借款抵押 

无形资产 346,290.36 银行借款抵押 

合计 10,248,896.50 -- 

五、重大事项公告 

1、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发行人借款余额 1,054.68 亿元（未经审计），较

2019 年末累计新增借款 95.90 亿元，发行人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网站披露该事

项。 

2、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发行人借款余额 1,150.19 亿元（未经审计），较

2019 年末累计新增借款 186.71 亿元，发行人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网站披露该

事项。 

3、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借款余额 1,227.52 亿元（未经审计），较

2019 年末累计新增借款 264.04 亿元，发行人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网站披露该

事项。 

4、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发行人借款余额 1,296.62 亿元（未经审计），较

2019 年末累计新增借款 333.14 亿元，发行人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网站披露该

事项。 

5、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出具《新世纪评

级关于调整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信用等级的公告》，将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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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调整为 A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将 19 荣盛 G1 和 20 荣盛 G1 的债项信用

等级上调至 AAA，公司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网站披露该事项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出具了相应的临时受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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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0 年度）》之签字盖章页）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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